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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

保证民生用气责任制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5]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信委）、能源局：

　　近年来，国内天然气供应能力不断提高，进口规模持续扩大，但由于消

费需求快速增长、需求侧管理薄弱、储气调峰能力不足等原因，高峰时段供

需紧张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居民生活等民生用气甚至受到影响。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制

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4〕16号）“责任要落实、监管要到位”的

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方面建立保障民生用气责任

制，明确任务分工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保证民生用气需求。

　　一、逐级明确责任分工

　　为明确职责分工，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与

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经信委、能源局等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

签订《保障民生用气责任书》。省（区、市）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应依

据管理权限，将保障民生用气的责任逐级分解落实并签订责任书。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组织制定并实施全国天然气

发展规划，提出年度供需平衡计划，做好供需平衡及日常运行协调监管工

作；督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供气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增加

资源供应，按计划或合同平稳供气；及时协调解决天然气供需矛盾。

　　（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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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保障民生用气供应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

责任。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经信委、能源局等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

部门，要综合考虑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等因素，编制本行政区域天然气利用

规划，建立有序用气机制，切实做到“先规划、先合同、后发展”；依据本

地用气特点，规划建设储气设施；全面掌握本地天然气供需情况，制定应急

预案，明确保供次序，及时协调解决影响平稳供气的问题，确保不出现停限

供居民用气现象；因特殊原因可能影响居民用气时，须及时报告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

　　（三）天然气销售企业和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严格落实国办发〔2014〕

16号文件、《天然气利用政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

以及当地政府制定的天然气利用规划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根据资源落实情

况，有序发展下游用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建立与调峰需求相

适应的调峰储备设施；结合供气区域实际编制应急预案和有序用气方案，并

向当地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及时准确报告供需情况；出现供气紧张状况

时，按照主管部门要求，执行“压非保民”（压非民生用气、保民生用气）

措施，确保民生用气需求。

　　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为保障各项责任目标的实现，确保民生用气需求不受影响，对贯彻执行

有关规定不力及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将追究相应责任。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责令其限期改

正：

　　1、没有落实气源实施“煤改气”、发展大工业用户的；

　　2、没有与上游供气企业或下游用户签订供气合同的；

　　3、没有制定天然气利用规划导致供需失衡的；

　　4、没有制定保障民生用气应急预案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进行内部通报

批评：

　　1、违反《天然气利用政策》，发展限制类用气项目的；

　　2、没有严格落实国家天然气价格政策的；

　　3、应急储气能力不足本行政区域3天需求量的；



　　4、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停限供居民生活用气1万户或12小时以上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进行全国通报

批评：

　　1、因上述情形被责令整改2次以上，或内部通报1次以上仍未采取有效措

施的；

　　2、违反《天然气利用政策》，发展禁止类用气项目的；

　　3、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停限供居民生活用气10万户或24小时以上的；

　　4、居民用气因特殊原因受较大影响而没有及时上报的。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建议有关部门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

　　1、拒不执行《天然气利用政策》、天然气价格政策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

定的；

　　2、停限供居民生活、公共交通等民生用气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

的；

　　3、没有制定应急预案或应对不力导致重大事故或公私财产损失的；

　　4、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各省（区、市）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可依据相关规定参照制定本行

政区域责任追究办法。

　　三、健全配套政策措施

　　（一）保供责任与资源配置挂钩。将资源供应与建设储气设施、实施有

序用气等保障民生用气责任落实情况挂钩，进行增量资源平衡时，优先增供

储气能力与用气规模相适应、民生用气保障得力的地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

等政策措施，支持峰谷差超过3：1、民生用气比例超过40%（包括居民生活、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机构用气等）的城市加快建设储气设施。

　　（二）保供责任与价格政策结合。鼓励各地特别是用气峰谷差较大的地

区，在终端消费环节推行非居民用气季节性差价、可中断气价等差别性价格

政策，促进移峰填谷和节约用气，引导合理消费，缓解供需矛盾。供气企业

应在国家价格政策框架内，对签订可中断供气合同并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承

担保障民生用气责任的企业给予适当价格优惠。

　　（三）保供责任纳入信用体系。各地要研究建立天然气利用领域信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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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供气合同备案等措施，采集供需双方信用记录，将承担保供责任情

况纳入其中，构建良好市场环境。对不签订供气合同或拒不履行合同义务

的，列入不良记录；对积极签订合同并认真履行合同义务的，给予政策优

惠，同时作为良好信誉载入信用档案。天然气利用领域信用记录将纳入国家

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供有关部门查询使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

息依法向社会公开。

　　请各省（区、市）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于2015年1月30日前，将主

管领导签字盖章的《2015年度保证民生用气责任书》（一式3份）反馈2份至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能源局油气司。

　　附件：2015年度保证民生用气责任书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 能 源 局

201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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